
國立臺南大學培育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
高級中等學校「藝術群－音像藝術專長」專門課程學分表 

 
108年 11月 22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080171576號函同意備查 

群專長名稱 高級中等學校藝術群－音像藝術專長 

要求最低應修畢總學分數 42 

本校培育之學系所 音樂學系、音樂學系碩士班 

課程類別 最低學分數 科目 學分數 備註 

音像藝術 

美學能力 
16 

音樂史(一、二、三、四) 8  

音樂美學 2 

歌劇鑑賞 2 

音樂學導論 2 

音樂藝術鑑賞 2 

爵士音樂史 2 

音像藝術 

表現能力 
8 

曲式學 2  
指揮法（上、下） 2 

和聲學（上、下） 4 

音像藝術 

設計能力 
8 

世界音樂 2  
舞台表演(一、二) 4 

影像音樂與製作(一) 2 

電腦音樂 2 

樂器學(一、二) 2 

音像藝術 

實務能力 
8 

影像音樂與製作(二) 2  
室內樂(一、二、三、四) 4 

管弦樂合奏 (一至八) 8 

管樂合奏(一到八) 8 

弦樂合奏 (一到八) 8 

合唱(一到八) 8 

打擊合奏(上、下) 4 

爵士合奏(一、二) 4 

職業倫理與態度 2 
台灣音樂史 2  
企業倫理 2 

備註說明 

一. 本課程依據｢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｣內涵訂定。  

二. 應修畢最低總學分數 42學分(含)，需符合各課程類別最低學分數規定，其餘學分自由選修。 

三. 課程分為五類: 音像藝術美學能力、音像藝術表現能力、音像藝術表現能力、音像藝術實務

能力、 職業倫理與態度。  

四. 依｢技術及職業教育法｣第 24條第 2項規定，應完成相關課程至少 18 小時之業界實習。  

五. 合奏(唱)相關課程含樂團行政及展演見習。 



 


